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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文 摘 要  

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探 討 藉 由 扯 鈴 運 鈴 動 作 學 習 歷 程 ， 雙

手 動 作 的 協 調 性 、 穩 定 性 與 動 作 型 態 的 練 習 效 應 。 實 驗 以 7

名 未 曾 有 扯 鈴 運 動 經 驗 的 大 專 院 校 之 體 育 運 動 員 為 實 驗 參 加

者，進 行 連 續 一 週 的 扯 鈴 運 鈴 動 作 學 習，並 以 V I C O N 三 度 空

間 影 像 分 析 系 統（ 攝 影 機： M X - F 4 0）進 行 動 作 過 程 的 資 料 收

集 ， 並 以 Nexus 1.6.1 版軟體分 析 跳 躍 過 程 下 肢 各 關 節 位 移 、 速

度 、 力 量 、 力 矩 等 運 動 學 參 數 ， 研 究 的 統 計 方 法 為 重 複 量 數

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H S D 法 事 後 比 較，顯 著 水 準 設 定 為 . 0 5，

比 較 扯 鈴 運 鈴 上 肢 動 作 行 為 的 差 異 。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， 學 習 初

期 與 學 習 後 期 雙 手 的 協 調 性 隨 著 練 習 而 逐 漸 提 升 ， 其 上 肢 動

作 的 穩 定 性 也 隨 著 練 習 而 提 升 。 動 作 型 態 方 面 的 改 變 ， 學 習

初 期 與 學 習 後 期 的 動 作 表 現 顯 示 腕 關 節 動 作 角 速 度 時 間 峰 值

差 約 為 5 0 m s，肘 關 節 角 速 度 則 並 無 明 顯 差 異，代 表 兩 關 節 間

的 動 作 較 為 獨 立 ， 呈 現 出 整 個 學 習 階 段 肢 段 動 作 從 凍 結 自 由

度 轉 變 為 釋 放 自 由 度 的 特 徵 。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說 明 ， 扯 鈴 運 鈴

動 作 練 習 過 程 中 ， 雙 手 動 作 的 協 調 性 、 穩 定 性 與 動 作 型 態 會

隨 著 不 同 的 學 習 階 段 產 生 轉 變 。  

 

 

關 鍵 詞 ： 動 作 學 習 、 協 調 、 動 態 系 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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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h e  B i ma n u a l  C o o r d i n a t i o n  o f  B a s i c   

D i a b o l o  M o v e m e n t  
 

 

J a n ,  M a o - P i n g  

ABSTRACT 

The purpose of  this  s tudy was to  invest igate the practice effects  of 

coordination, s tabi l i ty,  and movement pat tern in diabolo of  basic 

movement  during the learnin g process .  Seven part icipants  never have 

diabolo movement e x p e r i e n c e  physical  education s tudents .  To 

learning diabolo of  basic movement  for  a  week.  T h e  V i c o n  3 - D  

m o t i o n  a n a l y s i s  s y s t e m  w i t h  8  c a m e r a s  ( M X - F 4 0 ,  2 0 0  H z )  

w e r e  s y n c h r o n i z e d  t o  a c q u i r e  t h e  k i n e m a t i c a l  d a t a  

r e s p e c t i v e l y.  The Vicon Nexus 1.6.1 was used to  calculate the 

kinematics  parameters  of  high extremity that  included displacement ,  

veloci ty,  moment,  etc .  R e p e a t e d  m e a s u r e  o n e - w a y  A N O VA  a n d  

H S D  p o s t - h o c  w e r e  a d o p t e d  t o  a n a l y z e  t h e  s t a t i s t i c a l  

d i f f e r e n c e  w i t h  a n  a l p h a  l e v e l  o f  . 0 5 .  T h e  m o v e m e n t  p a t t e r n  

s h o w e d  t h e  t i m i n g  d i f f e r e n c e  w a s  a r o u n d  5 0 m s  b e t w e e n  p e a k  

v e l o c i t y  o f  w r i s t .  I t  a p p e a r e d  t h a t  t w o  j o i n t s  r e a c h e d  h i g h  

s p e e d  i n  s e q u e n c e  a n d  i n t e r s e g m e n t  a c t e d  i n d e p e n d e n t  t o  

r e l e a s e  d e g r e e  o f  f r e e d o m （ D O F ） .  I t  i n d i c a t e d  t h a t  t h e  

B i m a n u a l  C o o r d i n a t i o n ,  s t a b i l i t y ,  a n d  m o v e m e n t  p a t t e r n  

d u r i n g  t h e  d i a b o l o  o f  b a s i c  m o v e m e n t  l e a r n i n g .  

 

K e y w o r d s :  m o t o r  l e a r n i n g ,  C o o r d i n a t i o n ,  d y n a m i c a l  s y s t e m 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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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緒論  

 

 

第 一 節  問 題 背 景  

 

無 論 從 簡 單 的 粗 略 動 作 或 是 複 雜 的 精 細 動 作 ， 人 體 必 須

學 習 適 當 的 控 制 並 運 用 身 體 中 各 肢 段 、 關 節 做 出 因 應 環 境 所

需 或 是 特 殊 情 境 需 求 的 動 作 形 式 。 當 個 體 在 學 習 一 項 新 的 動

作 技 能 時 ， 必 須 透 過 練 習 或 經 驗 來 幫 助 逐 漸 改 善 動 作 行 為 的

能 力 ， 也 認 為 人 類 動 作 必 須 經 由 練 習 而 使 得 個 體 行 為 或 技 能

達 到 精 熟 且 產 生 相 對 持 久 性 改 變 的 一 個 過 程（ 張 春 興，1 9 8 9；

S c h m i d t ,  1 9 9 1； S c h m i d t  &  L e e ,  1 9 9 9）。 隨 著 近 年 來 動 作 行 為

學（ m o t o r  b e h a v i o r）的 發 展，許 多 相 關 的 研 究 課 題 也 紛 紛 提

出 ， 在 動 作 行 為 學 領 域 中 又 可 區 分 為 動 作 控 制 （ m o t o r  

c o n t r o l ）、 動 作 學 習 （ m o t o r  l e a r n i n g ） 與 動 作 發 展 （ m o t o r  

d e v e l o p m e n t）三 個 分 科，其 中 動 作 學 習 主 要 在 探 討 影 響 個 體

動 作 技 能 學 習 的 學 習 變 項 與 表 現 變 項（ S c h m i d t  &  L e e ,  1 9 9 9）

因 此 ， 在 學 習 任 何 動 作 技 能 的 過 程 ， 身 體 與 肢 體 如 何 經 由 學

習 的 過 程 而 達 到 精 熟 的 表 現 ， 以 及 肢 體 間 動 作 如 何 相 互 控 制

產 生 協 調 便 是 學 習 過 程 非 常 重 要 的 關 鍵 。  

M a g i l l（ 2 0 0 3） 提 出 了 動 作 的 產 生 來 自 於 身 體 組 織 間 相

互 影 響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， 而 這 些 組 織 包 含 了 感 覺 、 知 覺 、 認 知

與 動 作 等 成 分 。 然 而 ， 人 體 動 作 是 由 肌 肉 、 關 節 和 大 大 小 小

的 肢 段 結 合 而 成 的 組 合 體 ， 不 論 是 從 簡 單 的 少 數 關 節 參 與 動

作 ， 如 單 一 的 按 按 鍵 動 作 亦 或 是 特 殊 性 複 雜 動 作 技 能 ， 如 籃

球 的 跨 下 運 球 及 排 球 的 扣 球 等 ， 都 屬 於 肢 體 協 調 表 現 的 一 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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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作 模 式 。 雖 然 劉 盈 君 與 楊 梓 楣 （ 2 0 0 9） 認 為 動 作 協 調 的 過

程 當 中 ， 還 有 許 多 因 素 皆 足 以 影 響 動 作 控 制 協 調 ， 像 遺 傳 或

是 環 境 等 因 素 ， 且 當 個 體 在 執 行 不 同 的 運 動 如 網 球 、 排 球 等

活 動 時，動 作 會 隨 著 該 運 動 的 型 態 產 生 特 殊 的 協 調 性。然 而，

就 動 態 系 統 理 論 （ d y n a m i c a l  s y s t e m s  t h e o r y） 中 所 探 討 動 作

的 協 調 來 看 ， 必 須 適 當 的 控 制 身 體 自 由 度 ， 再 透 過 自 我 組 織

而 形 成 。  

協 調（ c o o r d i n a t i o n）一 詞 定 義 ， 依 據 不 同 領 域 的 學 者 ，

而 提 出 了 不 同 的 看 法 與 解 釋 。 T u r v e y（ 1 9 9 0） 定 義 協 調 是 將

頭 部 、 身 體 及 軀 幹 動 作 對 應 於 環 境 和 物 體 、 事 件 的 動 作 表 現

型 態 。 B e r n s t e i n（ 1 9 6 7） 則 認 為 「 動 作 協 調 應 是 動 作 執 行 自

由 度 掌 控 的 過 程 ， 也 就 是 ， 將 身 體 眾 多 的 自 由 度 轉 變 成 一 個

可 控 制 的 系 統 」。由 此 得 知，個 體 動 作 的 協 調 不 僅 與 環 境 事 件

呈 一 定 的 相 關 性，人 體 適 當 的 肢 段 控 制 特 徵 也 可 以 定 義 為「 協

調 」（ M c G i l l ,  2 0 0 6）。 為 了 深 入 探 討 單 一 動 作 技 能 學 習 過 程

中 的 量 的 改 變 ， 本 研 究 從 動 作 學 習 的 觀 點 出 發 ， 以 動 作 控 制

的 概 念 延 伸 ， 最 後 再 以 力 學 的 方 法 實 證 。 而 動 作 控 制 有 許 多

不 同 觀 點 的 理 論 ， 本 文 就 動 態 系 統 理 論 的 觀 點 為 主 進 行 探

討 ， 該 理 論 為 近 年 來 較 為 熱 門 的 行 為 學 研 究 理 論 ， 常 被 用 來

解 釋 動 作 行 為 產 生 的 過 程 （ 陳 重 佑 、 陳 帝 佑 ， 2 0 0 4） ， 動 態

系 統 理 論 主 張 行 為 的 改 變 會 受 到 環 境（ e n v i r o n m e n t）、 工 作

（ t a s k）、個 體（ i n d i v i d u a l）三 種 限 制 的 影 響（ N e w e l l ,  1 9 8 6），

這 樣 的 想 法 來 自 前 蘇 聯 學 者 B e r n s t e i n（ 1 9 6 7） 所 提 出 的 「 自

由 度 （ d e g r e e s  o f  f r e e d o m） 問 題 」 延 伸 而 來 ， 認 為 個 體 必 須

學 習 如 何 掌 控 身 體 動 作 中 許 多 的 自 由 度 ， 方 能 使 肢 體 協 調 的

執 行 動 作 ， 也 就 是 形 成 動 作 協 調 的 過 程 ， 必 需 經 歷 凍 結 自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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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( f r e e z i n g  t h e  d e g r e e s  o f  f r e e d o m )、 解 放 自 由 度 ( f r e e i n g  t h e  

d e g r e e s  o f  f r e e d o m ) 以 及 利 用 反 作 用 力 ( t h e  e x p l o i t a t i o n  o f  

t h e  r e a c t i v e  f o r c e s ) 三 個 階 段 方 能 達 到 動 作 協 調 的 過 程 。 因

此 ， 本 研 究 通 過 力 學 的 方 法 觀 察 學 習 者 不 同 階 段 運 鈴 動 作 ，

進 行 參 數 分 析 以 深 入 探 討 扯 鈴 運 動 中 的 基 本 功 ： 運 鈴 動 作 技

能 的 學 習 過 程 ， 藉 由 學 習 過 程 中 各 項 參 數 的 改 變 ， 印 證

B e r n s t e i n（ 1 9 8 6） 的 自 由 度 問 題 ， 以 及 扯 鈴 運 鈴 特 有 的 協 調

工 作 特 徵 轉 變 是 否 表 現 在 動 作 參 數 的 變 化 上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 

   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是 以 動 態 系 統 的 觀 點 描 述 物 體 操 作 時 上

肢 動 作 的 行 為 表 現 型 態 ， 並 透 過 在 固 定 練 習 下 的 扯 鈴 運 鈴 動

作 技 能 獲 得 的 情 況 是 否 伴 隨 著 手 部 協 調 動 作 的 產 生 ， 再 以 運

動 生 物 力 學 的 3 度 空 間 影 像 分 析 方 法 ， 觀 察 個 體 在 每 個 學 習

階 段 執 行 扯 鈴 運 鈴 技 能 動 作 的 手 部 動 作 表 現 。 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 

    本 研 究 屬 於 動 作 行 為 學（ m o t o r  b e h a v i o r）領 域，以 運 動

生 物 力 學 方 法 ， 觀 察 動 作 技 能 練 習 過 程 中 ， 手 部 肢 段 動 作 與

鈴 旋 轉 動 作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， 進 一 步 探 討 動 作 控 制 改 變 的 機

轉 ， 以 動 態 系 統 理 論 的 觀 點 ， 解 釋 所 獲 得 的 變 項 ， 該 理 論 強

調 動 作 係 由 工 作 、 環 境 與 個 體 本 身 的 交 互 作 用 而 產 生 ， 然 而

以 本 研 究 實 驗 來 看 ， 參 與 者 均 在 實 驗 室 情 境 進 行 一 周 的 實 驗



 

 

第一章  緒論 

4 

 

測 試 ， 並 且 進 行 相 同 的 實 驗 工 作 ， 因 此 ， 對 於 環 境 限 制 無 法

有 太 多 解 釋 ， 主 要 專 注 個 體 動 作 行 為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的 改 變 ，

由 於 本 研 究 以 3 度 空 間 影 像 分 析 方 法 進 行 ， 僅 以 運 動 學 參 數

來 描 述 學 習 過 程 的 動 作 控 制 差 異 。 研 究 者 也 要 求 所 有 實 驗 參

與 者 以 最 認 真 的 態 度 進 行 運 鈴 動 作 的 練 習 ， 並 且 遵 守 實 驗 的

規 定 ， 避 免 造 成 非 實 驗 期 間 練 習 的 情 況 。  

 

 

第 四 節  名 詞 解 釋 與 操 作 性 定 義  

 

一 、 扯 鈴 -運 鈴  

    運 鈴 動 作 屬 於 扯 鈴 基 本 動 作 之 ㄧ ， 然 而 運 鈴 動 作 就 可 分

為 交 叉 運 鈴 、 開 線 運 鈴 及 繞 線 運 鈴 三 種 方 式 。 本 研 究 僅 採 用

開 線 運 鈴 的 方 式 進 行 練 習 。  

 

二 、 自 由 度 （ d e g r e e s  o f  f r e e d o m）  

    本 研 究 以 動 態 系 統 （ d y n a m i c  s y s t e m s） 的 概 念 為 基 礎 ，

探 討 上 肢 關 節 的 動 作 表 現 。 經 實 驗 所 獲 得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資

料 ， 計 算 出 關 節 的 角 速 度 、 角 加 速 度 、 角 位 移 等 以 及 鈴 面 的

角 速 度 、 角 位 移 、 角 加 速 度 、 切 線 速 度 及 向 心 加 速 度 等 參 數

資 料，再 依 這 些 參 數 資 料 描 述、判 斷 關 節 動 作 間 的 互 動 關 係，

在 進 一 步 了 解 關 節 動 作 鏈 結 （ c o u p l i n g） 的 程 度 。 研 究 再 以

動 作 學 習 與 動 作 控 制 的 觀 點 探 討 個 體 在 整 個 扯 鈴 運 鈴 動 作 期

間 物 體 操 作 的 手 部 動 作 表 現 變 化 情 況 ， 藉 由 所 獲 得 的 運 動 學

參 數 資 料 ， 呈 現 出 手 部 動 作 由 凍 結 自 由 度 轉 為 釋 放 自 由 度 的

特 徵 或 是 出 現 逆 轉 的 情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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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雙 手 協 調  

    雙 手 協 調 係 指 雙 手 同 時 執 行 相 同 或 不 相 同 的 動 作 模 式

（ M a g i l l ,  2 0 0 7）。 而 扯 鈴 運 鈴 動 作 必 須 透 過 雙 手 間 的 互 動 方

能 使 鈴 轉 動 ， 故 本 研 究 藉 由 學 習 扯 鈴 運 動 觀 察 學 習 者 手 部 的

動 作 型 態 ， 並 根 據 各 學 習 階 段 的 參 數 資 料 ， 觀 察 手 部 動 作 的

穩 定 協 調 時 間 。  

 

四 、 動 作 學 習  

    動 作 學 習 係 指 個 體 透 過 練 習 與 經 驗 的 累 積 使 動 作 行 為 產

生 相 對 持 久 性 的 改 變 過 程（ S c h m i d t  &  L e e ,  2 0 0 5）。 在 本 研 究

之 動 作 學 習 係 指 在 學 習 初 期 的 動 作 表 現 。  

 

第 五 節 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 

 

學 習 一 項 新 的 技 能 或 動 作 ， 是 指 導 者 與 學 習 者 共 通 的 課

題 ， 如 何 有 效 率 的 學 會 ， 或 是 針 對 錯 誤 進 行 指 正 ， 都 是 體 育

教 學 中 無 法 避 免 的 情 況 ， 因 此 如 何 快 速 的 掌 握 動 作 技 術 關 鍵

技 巧 ， 便 是 非 常 有 意 義 的 一 件 事 。 本 研 究 通 過 扯 鈴 運 鈴 動 作

的 學 習 ， 觀 察 學 習 動 作 過 程 中 所 產 生 的 變 化 情 況 ， 並 同 時 檢

證 B e r n s t e i n（ 1 9 6 7）所 提 出 的 自 由 度 問 題，探 討 學 習 過 程 中，

動 作 是 否 呈 現 由 凍 結 自 由 度 轉 變 為 釋 放 自 由 度 的 動 作 特 徵 。

再 以 動 態 系 統 理 論 的 觀 點 進 一 步 了 解 執 行 動 作 過 程 身 體 動 作

的 控 制 情 形 與 學 習 過 程 動 作 或 技 能 的 獲 得 是 否 因 練 習 所 形

成 ， 並 且 通 過 這 樣 的 概 念 闡 述 動 作 控 制 的 獲 得 ， 了 解 動 作 行

為 還 會 受 到 其 他 因 素 的 影 響 ， 進 而 加 以 自 我 組 織 而 產 生 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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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 。 通 過 本 研 究 可 以 深 入 了 解 與 掌 握 相 關 技 術 學 習 關 鍵 ， 對

體 育 課 程 教 學 或 運 動 訓 練 安 排 上 ， 都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任 務 ， 此

外 ， 這 樣 的 想 法 與 概 念 ， 更 可 以 廣 泛 的 發 揮 至 相 關 的 運 動 技

術 上 ， 亦 可 以 做 為 技 能 學 習 的 動 作 控 制 及 能 力 發 展 的 參 考 指

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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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文獻探討  

 

    本 章 將 過 去 關 於 學 習 過 程 的 行 為 表 現 與 雙 手 協 調 和

肢 體 動 作 控 制 相 關 文 獻 加 以 探 討 。 共 分 四 節 ， 第 一 節 、 理 論

基 礎 -自 由 度；第 二 節、雙 手 協 調 工 作；第 三 節、學 習 過 程 的

行 為 改 變 ； 第 四 節 、 結 語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理 論 基 礎 -自 由 度  

 

動 作 的 發 展 從 生 物 體 出 生 開 始 ， 也 是 生 活 中 必 需 具 備 的

基 本 能 力 之 一 ， 因 此 在 各 階 段 的 動 作 均 有 不 同 的 發 展 與 表

現。生 物 體 動 作 可 從 許 多 層 面 的 角 度 作 為 探 討 與 解 釋，因 此，

過 去 對 於 個 體 動 作 在 學 習 、 控 制 與 發 展 機 制 等 領 域 研 究 中 備

受 關 注 ， 而 在 各 個 不 同 的 領 域 中 卻 也 都 各 持 不 同 的 觀 點 來 闡

述 動 作 的 相 關 機 制。直 到 後 期 動 態 系 統（ D y n a m i c a l  S y s t e m s）

的 提 出 為 傳 統 的 動 作 行 為 理 論 提 出 了 不 同 的 觀 點 與 解 釋 、 說

明 並 預 測 生 物 體 的 動 作 不 僅 只 是 由 大 腦 控 制 身 體 肌 肉 或 關 節

所 產 生 ， 而 是 透 過 許 多 次 系 統 的 互 動 影 響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（ 胡

明 霞， 2 0 0 9）。將 動 作 控 制 與 學 習 是 以 動 態 系 統 與 自 由 度 的 觀

點 出 發 ， 解 釋 個 體 是 否 會 隨 著 工 作 的 特 殊 性 而 產 生 特 有 的 協

調 動 作 特 徵 。  

隨 著 動 態 系 統 的 發 展 ， 有 別 於 過 去 心 理 學 領 域 學 者 ， 以 訊 息

處 理 的 觀 點 來 解 釋 人 體 控 制 動 作 行 為 的 機 制 ， 將 人 體 動 作 的

形 成 歸 納 於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控 制 的 結 果 。 而 動 態 系 統 則 認 為 動

作 是 受 到 許 多 關 鍵 因 素 的 控 制 所 產 生 的 ， 人 體 動 作 的 發 展 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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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 現 一 種 非 線 性 （ n o n l i n e a r）、 不 連 續 性 的 （ d i s c o n t i n u o u s）

的 發 展 方 式 ， 許 多 的 動 作 來 自 於 環 境 （ e n v i r o n m e n t）、 個 體

（ i n d i v i d u a l） 與 工 作 （ t a s k） 三 個 次 系 統 的 交 互 作 用 與 限 制

因 素 影 響 ， 在 經 由 個 體 加 以 自 我 組 織（ s e l f - o r g a n i z a t i o n）所

產 生 的 結 果 （ N e w e l l ,  1 9 8 6）。  

根 據 動 態 系 統 的 觀 點 認 為 人 體 動 作 蘊 藏 著 許 多 複 雜 的 控

制 機 制，藉 由 各 系 統 間 互 動、排 列 再 加 以 組 織 進 而 產 生 動 作。

前 蘇 聯 學 者 B e r n s t e i n（ 1 9 6 7） 將 人 體 動 作 這 樣 複 雜 的 控 制 機

制 視 為 自 由 度 （ d e g r e e s  o f  f r e e d o m） 的 控 制 ， 說 明 人 體 有 許

多 的 動 作 並 非 只 是 單 純 的 單 關 節 活 動 ， 絕 大 部 分 的 動 作 技 能

都 是 藉 由 多 肢 段 、 多 關 節 與 肌 肉 間 的 交 互 協 調 組 織 而 來 ， 並

將 協 調 的 動 作 行 為 視 為 個 體 精 熟 的 掌 控 身 體 眾 多 自 由 度 的 結

果，進 而 提 出 自 由 度 的 問 題（ T u r v e y,  F i t c h ,  &  T u l l e r ,  1 9 8 2）。

自 由 度 的 問 題 強 調 協 調 動 作 產 生 ， 個 體 必 須 學 習 如 何 掌 控 身

體 動 作 中 眾 多 的 自 由 度 ， 方 能 使 肢 體 協 調 的 執 行 動 作 ， 並 以

自 由 度 的 概 念 將 個 體 整 個 學 習 階 段 的 動 作 控 制 過 程 劃 分 為 三

個 階 段 來 描 述 ， 分 別 為 ： 凍 結 自 由 度 （ f r e e z i n g  d e g r e e s  o f  

f r e e d o m）、釋 放 自 由 度 ( r e l e a s i n g  t h e  d e g r e e s  o f  f r e e d o m )及 利

用 反 作 用 力 現 象 （ e x p l o i t a t i o n  r e a c t i v e  p h e n o m e n o n）（ 劉 盈

君、楊 梓 楣 ， 2 0 0 9；張 國 華 ， 2 0 1 0）。練 習 初 期 ，個 體 必 須 先

將 身 體 部 分 的 關 節 與 肢 段 加 以 固 定 ， 以 限 制 肢 段 、 關 節 的 使

用 將 動 作 盡 可 能 的 簡 化 到 較 容 易 控 制 與 操 作 的 範 圍 來 達 成 動

作 要 求 。 在 經 過 多 次 的 練 習 與 經 驗 的 整 合 後 ， 個 體 逐 漸 的 學

會 控 制 身 體 更 多 的 肢 段 、 關 節 自 由 度 ， 將 初 期 原 本 被 限 制 的

肢 段 、 關 節 自 由 度 逐 一 地 釋 放 自 由 度 使 更 多 關 節 參 與 作 用 ，

並 將 每 一 部 份 串 連 起 來 排 列 、 整 合 形 成 一 系 列 連 貫 的 動 作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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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動 作 技 能 操 作 上 更 加 協 調 、 穩 定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學 習 者 在 剛

開 始 學 習 投 籃 練 習 時 ， 起 初 的 注 意 焦 點 分 別 集 中 於 手 部 的 每

一 部 分 ， 因 此 藉 由 限 制 腕 關 節 與 肘 關 節 的 動 作 ， 使 肘 關 節 保

持 固 定 ， 促 使 學 習 者 較 易 達 成 投 籃 動 作 技 能 。 經 過 多 次 的 練

習 後 ， 學 習 者 已 逐 漸 熟 悉 腕 關 節 與 肘 關 節 的 動 作 ， 進 而 開 始

利 用 手 部 關 節 ， 即 原 受 限 制 的 關 節 自 由 度 逐 漸 釋 放 ， 將 單 一

肢 段 關 節 加 以 組 織 連 結 ， 促 使 動 作 執 行 更 加 有 效 率 。 練 習 使

個 體 逐 漸 學 會 掌 控 身 體 中 許 多 的 自 由 度 ， B e r n s t e i n（ 1 9 6 7）

更 提 出 了 「 利 用 被 動 力 量 」 的 概 念 ， 解 釋 個 體 除 了 有 效 地 控

制 動 作 中 身 體 多 餘 的 自 由 之 外 ， 還 必 須 將 環 境 中 的 外 力 、 慣

性 力 和 重 力 等 加 以 利 用 ， 學 習 以 最 小 的 能 量 輸 出 來 完 成 動 作

技 能 （ S c h n e i d e r ,  Z e r n i c k e ,  S c h m i d t  &  H a r t ,  1 9 8 9 ）。  

S o u t h a r d與 H i g g i n s（ 1 9 8 7） 的 壁 球 實 驗 研 究 ， 發 現 練 習

初 期 學 習 者 因 不 了 解 該 動 作 的 形 式 ， 於 是 在 練 習 初 期 限 制 部

分 肢 段 參 與 動 作 ， 經 過 多 次 練 習 後 個 體 逐 漸 熟 析 技 能 操 作 方

式 進 而 逐 一 將 原 受 限 制 的 自 由 度 參 與 作 工 ， 以 利 動 作 技 能 表

現 的 提 升 。 W o o l l a c o t t 等 人 （ 1 9 9 8 ） 觀 察 嬰 兒 學 習 站 立 平 衡

控 制 研 究 ， 發 現 嬰 兒 在 學 習 站 立 之 初 ， 出 現 了 凍 結 膝 關 節 與

髖 關 節 自 由 度 的 特 徵 ， 只 利 用 踝 關 節 動 作 來 保 持 身 體 的 平

衡 ， 透 過 練 習 嬰 兒 逐 一 地 增 加 自 由 度 的 數 量 ， 並 學 習 利 用 寬

關 節 的 控 制 改 善 因 身 體 不 穩 定 所 出 現 的 搖 擺 現 象。V e r e i j k e n ,  

W h i t i n g ,與 N e w e l l （ 1 9 9 2） 利 用 滑 雪 模 擬 動 作 實 驗 探 討 自 由

度 的 問 題 ， 發 現 透 過 練 習 個 體 的 自 由 度 出 現 由 凍 結 自 由 度 轉

變 為 釋 放 自 由 度 的 動 作 特 徵 ， 下 肢 關 節 活 動 角 度 也 呈 現 明 顯

的 改 變。黃 鱗 棋 與 卓 俊 伶（ 1 9 9 8）的 非 慣 用 手 飛 鏢 投 擲 研 究 ，

藉 由 操 弄 自 由 度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關 節 自 由 度 的 限 制 與 釋 放 過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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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助 於 提 升 學 習 者 在 初 學 階 段 的 動 作 表 現 。 許 多 研 究 發 現 在

動 作 學 習 過 程 正 如 B e r n s t e i n提 出 的 ， 個 體 動 作 會 出 現 初 期 得

凍 結 自 由 度 而 後 到 釋 放 自 由 度 的 動 作 型 態 。  

動 作 的 產 生 不 僅 受 到 內 部 系 統 間 的 交 互 作 用 影 響 ， 還 會

隨 著 工 作 本 身 的 特 殊 性 與 限 制 而 改 變 身 體 自 由 度 的 數 量

（ N e w e l l  &  Va i l l a n c o u r t ,  2 0 0 1）， 這 也 說 明 了 動 作 的 執 行 會

隨 著 動 作 的 特 殊 性 需 求 與 限 制 而 改 變 其 動 作 型 態 。 因 此 ， 並

非 所 有 的 動 作 型 態 都 符 合 B e r n s t e i n 所 提 出 的 個 體 動 作 呈 現

單 一 方 向（ 凍 結 自 由 度 → 釋 放 自 由 度 ）改 變 的 特 徵。H a s h i z u m e

與 M a t s u o（ 2 0 0 4） 學 習 雙 手 拋 三 球 研 究 ， 在 上 肢 關 節 活 動 分

析 結 果 發 現 ， 受 試 者 在 學 習 雙 手 拋 三 球 的 過 程 ， 上 肢 關 節 屈

伸 活 動 角 度 會 隨 著 練 習 而 逐 漸 出 現 遞 減 的 特 徵 。 實 驗 結 果 不

僅 說 明 了 特 殊 工 作 需 求 會 影 響 動 作 型 態 的 改 變 ， 也 因 為 特 殊

性 動 作 造 成 自 由 度 呈 現 「 逆 向 」 的 轉 變 特 徵 （ 釋 放 自 由 度 →

凍 結 自 由 度 ）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雙 手 協 調 工 作  

 

雙 手 協 調 不 外 乎 是 利 用 雙 手 同 時 完 成 相 同 或 不 同 的 動 作

模 式 （ M a g i l l ,  2 0 0 7）， 如 兩 手 隨 著 一 定 的 節 奏 速 度 下 交 替 執

行 打 鼓 的 動 作 ， 當 打 擊 速 度 越 來 越 快 時 ， 敲 打 的 動 作 會 不 會

變 成 雙 手 同 時 一 起 敲 打 ， 或 是 諸 如 類 似 的 遊 戲 如 ， 一 手 畫 圓

形 另 一 手 畫 正 方 形 、 一 手 拍 桌 面 另 一 手 進 行 寫 字 等 ， 這 些 由

雙 手 來 執 行 完 成 的 動 作 ， 稱 之 為 雙 手 協 調 。  

個 體 如 何 精 確 地 控 制 身 體 各 肢 段 、 關 節 使 動 作 能 夠 協 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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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C o o r d i n a t i o n） 的 完 成 動 作 技 能 ， 由 前 蘇 聯 學 者 B e r n s t e i n

（ 1 9 6 7） 所 提 出 的 自 由 度 概 念 中 ， 認 為 動 作 協 調 因 是 盡 可 能

地 利 用 身 體 多 餘 的 自 由 度 ， 在 動 作 執 行 初 期 限 制 人 體 肢 段 的

自 由 度 儘 可 能 將 影 響 動 作 的 因 素 降 低 到 可 控 制 的 範 圍 以 達 成

動 作 目 標 。 而 T u r v e y（ 1 9 9 0）進 一 步 的 將 協 調 解 釋 為 根 據 環

境 與 工 作 的 特 殊 性 ， 而 使 動 作 產 生 符 合 當 下 狀 態 的 運 動 模

式 ， 並 且 將 協 調 定 義 為 頭 部 、 軀 幹 與 肢 段 間 對 應 於 環 境 和 物

體 、 事 件 的 動 作 表 現 型 態 。 影 響 動 作 協 調 的 因 素 除 了 需 要 利

用 身 體 中 許 多 複 雜 的 自 由 度 之 外 ， 也 會 因 個 體 本 身 與 操 作 環

境 和 工 作 類 型 三 者 之 間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影 響 行 為 的 表 現 ， 進

而 產 生 不 同 的 協 調 形 式 執 行 動 作 （ N e w e l l ,  1 9 8 6）。  

H a s h i z u m e 與 M a t s u o（ 2 0 0 4） 學 習 雙 手 拋 三 球 動 作 研 究

中 ， 發 現 初 學 者 丟 球 的 手 部 動 作 時 間 頻 率 影 響 到 丟 接 球 的 成

功 率 和 動 作 的 穩 定，在 執 行 雙 手 連 續 丟 球 動 作 中 時 宜 ( t i m i n g )

成 為 影 響 動 作 的 關 鍵 因 素 （ B e e k  &  S a n t v o o r d ,  1 9 9 2） 。 根 據

H a k e n ,  K e l s o ,與 B u n a（ 1 9 8 5） 所 提 出 的 一 個 「 H K B」 數 學 方

程 式 ， 說 明 人 類 雙 手 相 位 動 作 存 在 著 一 種 協 調 模 式

（ F i t z p a t r i c k ,  S c h m i d t ,  &  L o c k m a n ,  1 9 9 6 ;  R i n g e n b a c h  &  

L a n t e r o ,  2 0 0 5 ;  R o b e r t s o n ,  2 0 0 1）， 為 影 響 雙 手 動 作 轉 變 與 穩

定 因 素 提 供 了 描 述 與 解 釋。 K e l s o（ 1 9 8 4）的 雙 手 手 指 節 奏 性

動 作 協 調 變 化 的 研 究，發 現 手 指 反 相 位（ a n t i - p h a s e）動 作（ 非

對 稱 的 動 作 型 態 ），其 頻 率 逐 漸 加 快 到 達 某 依 臨 界 值 時，反 相

位 動 作 會 突 然 轉 變 為 同 相 位 （ i n - p h a s e） 動 作 型 態 。 肢 段 進

行 0 度 的 相 對 相 位 的 擺 動 稱 為 同 相 位 ， 反 之 當 肢 段 進 行 1 8 0

度 的 相 對 相 位 擺 動 稱 為 反 相 位（ S c h m i d t  &  L e e ,  1 9 9 9）。K e l s o

與 S c h o n e r（ 1 9 8 8） 雙 手 食 指 0 度 到 1 8 0 度 之 間 左 右 來 回 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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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相 位 運 動 研 究 ， 發 現 隨 著 手 指 移 動 速 度 逐 漸 加 快 達 到 某 一

速 度 頻 率 時 ， 手 指 的 運 動 模 式 會 突 然 產 生 不 自 主 的 改 變 ， 此

時 的 相 位 運 動 會 轉 變 為 相 反 相 位 的 運 動 模 式 。 H a k e n 等 人

（ 1 9 8 5） 將 造 成 雙 手 手 指 相 位 動 作 的 突 發 性 轉 變 因 素 視 為 一

個 控 制 參 數 （ c o n t r o l  p a r a m e t e r）， 隨 著 動 作 頻 率 逐 漸 增 加 ，

雙 手 手 指 動 作 會 從 原 先 的 穩 定 模 式 轉 變 為 另 一 種 新 的 穩 定 模

式 。  

B e e k 和 S a n t v o o r d（ 1 9 9 2 )利 用 時 間 的 限 制 進 行 雙 手 丟 三

球 動 作 的 控 制 ， 並 透 過 S h a n n o n 理 論 發 現 在 動 作 穩 定 階 段 手

部 動 作 具 有 一 定 的 時 間 結 構 特 徵 ， 如 雙 手 在 同 一 時 間 頻 率 執

行 相 同 的 動 作 ， 或 是 在 固 定 的 速 度 節 奏 中 執 行 不 同 類 型 的 動

作 。 此 時 動 作 的 速 度 成 了 重 要 的 關 鍵 因 素 ， 在 雙 手 相 位 運 動

的 研 究 ， 當 移 動 速 度 增 加 到 達 某 一 臨 界 值 時 ， 動 作 會 產 生 與

原 相 位 相 反 的 動 作 型 態 之 轉 變 。 動 作 隨 著 速 度 的 加 快 或 減

慢 ， 造 成 動 作 由 一 種 動 作 轉 變 為 另 一 種 動 作 型 態 ， 或 是 由 一

種 穩 定 的 動 作 模 式 變 不 穩 定 再 回 到 穩 定 的 動 作 模 式 （ C l e i c k ,  

1 9 9 0） 。 在 同 相 位 與 反 向 位 兩 種 協 調 動 作 中 ， 同 相 位 協 調 動

作 的 穩 定 性 較 高 ， 反 向 位 動 作 的 穩 定 性 次 之 （ H a k e n  e t  a l . ,  

1 9 8 5 ;  K e l s o  e t  a l . ,  1 9 8 1 )。  

M e c h s n e r 等 人 （ 2 0 0 1） 研 究 雙 手 食 指 做 對 稱 和 平 行 動 作

並 配 合 雙 手 手 掌 向 上 或 向 下 的 姿 勢 ，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手 掌 的 姿

勢 並 不 會 影 響 雙 手 動 作 的 進 行 ， 另 外 在 雙 手 對 稱 動 作 最 為 穩

定 ， 由 此 可 知 雙 手 的 面 相 並 不 影 響 手 部 的 運 動 方 向 。 根 據 許

多 研 究 得 知 同 相 位 運 動 比 反 相 位 運 動 較 不 容 易 產 生 轉 變 ， 同

相 位 動 作 相 較 趨 於 穩 定 、 協 調 ， 反 相 位 動 作 雖 然 較 易 產 生 改

變 ， 但 仍 可 藉 由 訓 練 控 制 降 低 反 相 位 動 作 轉 變 頻 率 並 維 持 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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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位 的 動 作 協 調 （ L e e ,  B l a n d i n  &  P r o t e a u ,  1 9 9 6） ， 或 是 利

用 較 低 的 頻 率 維 持 反 相 位 動 作 的 穩 定（ W u y t s  e t  a l . ,  1 9 9 8）。

造 成 動 作 轉 變 的 因 素 甚 多 ， 外 在 環 境 的 影 響 也 會 造 成 動 作 產

生 非 特 定 的 改 變 （ K e l s o  1 9 8 4 ;  S c h o l z e  &  K e l s o  1 9 8 9）。 在 技 能

學 習 初 期 此 階 段 學 習 者 的 動 作 穩 定 性 偏 低 ， 行 為 也 較 容 易 產 生 改 變 ， 學 習 階 段 如 何

有 效 地 控 制 執 行 動 作 時 的 動 作 穩 定 與 協 調 動 作 ， 除 了 系 統 組 織 間 的 調 節 也 必 須 將 操

作 者 本 身 、 動 作 與 操 作 環 境 三 方 面 加 入 考 量 ， 但 仍 有 許 多 研 究 還 無 法 明 確 地 解 釋 個

體 系 統 是 如 何 有 效 地 控 制 雙 手 產 生 協 調 的 動 作 ， 其 日 後 還 有 待 更 多 研 究 證 實 。  

 

 

第 三 節  學 習 過 程 的 行 為 改 變  

 

許 多 的 動 作 技 能 都 是 需 要 被 學 習 的 ， 個 體 在 藉 由 練 習 或

過 去 經 驗 的 獲 得 不 斷 地 修 正 、 調 整 動 作 ， 也 使 得 在 動 作 學 習

的 過 程 每 一 次 的 動 作 表 現 更 趨 近 於 目 標 技 能 動 作 ， 並 且 於 每

次 的 操 作 中 個 體 動 作 會 逐 漸 形 成 一 種 相 似 的 動 作 型 態 。 多 數

的 動 作 與 技 能 的 獲 得 都 是 藉 由 學 習 與 練 習 而 產 生 的 （ 楊 梓

楣， 2 0 0 6），動 作 學 習 係 指 經 由 練 習 與 經 驗 的 獲 得 而 使 得 個 體

行 為 或 動 作 產 生 相 對 持 久 性 改 變 的 一 個 過 程（ 張 春 興， 1 9 8 9；

S c h m i d t ,  1 9 9 1； S c h m i d t  &  L e e ,  1 9 9 9）， 其 主 要 探 討 影 響 個 體

動 作 技 能 學 習 的 學 習 變 項 與 表 現 變 項（ S c h m i d t  &  L e e ,  1 9 9 9）

因 此 ， 在 學 習 任 何 動 作 技 能 的 過 程 ， 身 體 與 肢 體 如 何 經 由 學

習 的 過 程 而 達 到 精 熟 的 表 現 ， 以 及 肢 體 間 動 作 如 何 相 互 控 制

產 生 協 調 便 是 學 習 過 程 非 常 重 要 的 關 鍵 。  

根 據 動 態 系 統 認 為 動 作 的 發 展 屬 於 一 種 非 線 性 、 非 連 續

性 的 ， 動 作 常 是 以 一 種 突 現 （ e m e r g e） 的 方 式 產 生 ， 進 而 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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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為 持 續 不 斷 地 改 變 。 練 習 促 使 個 體 動 作 技 能 逐 漸 成 熟 ， 然

而 當 精 熟 動 作 的 產 生 是 否 建 立 在 良 好 的 動 作 控 制 上 ， 有 學 者

將 學 習 過 程 的 動 作 行 為 提 出 了 階 段 性 的 劃 分 ， 如 F i t t s 和

P o s n e r（ 1 9 6 7） 提 出 的 學 習 三 階 段 模 式 ， 將 行 為 劃 分 為 認 知

階 段 （ c o g n i t i v e  s t a g e）、 連 結 階 段 ( a s s o c i a t i v e  s t a g e )與 自 動

化 階 段 （ a u t o n o m o u s  s t a g e）， 試 圖 將 所 觀 察 到 的 各 學 習 階 段

的 動 作 表 現 進 行 描 述 。 G e n t i l e（ 1 9 7 2） 則 提 出 藉 由 操 作 的 方

式 來 建 立 對 於 動 作 概 念 的 觀 點 ， 且 發 現 個 體 隨 著 不 同 的 工 作

類 型 其 動 作 表 現 也 有 所 差 異 。  

隨 著 學 習 階 段 所 提 出 的 動 作 行 為 表 現 ， 了 解 初 學 階 段 動

作 出 現 快 速 進 步 的 能 力 表 現 特 徵 ， 由 最 初 的 緩 慢 、 停 頓 、 不

自 然 等 動 作 表 現 ， 轉 變 為 流 暢 、 連 貫 、 穩 定 與 協 調 等 動 作 表

現 型 態 。 直 到 後 期 因 精 熟 動 作 模 式 以 建 立 到 一 定 的 程 度 ， 導

致 後 續 進 步 情 形 較 為 緩 慢 ， 綜 觀 整 個 學 習 過 程 ， 肢 體 動 作 似

乎 產 生 了 一 系 列 的 變 化 ， 也 逐 漸 形 成 一 種 特 定 的 動 作 模 式 ，

促 使 在 動 作 技 能 執 行 上 呈 現 出 更 穩 定 、 一 致 和 多 樣 性 的 發 展

模 式 ， 其 技 能 表 現 水 平 也 相 對 持 久 的 提 升 。  

多 數 的 技 能 與 動 作 多 是 透 過 學 習 與 練 習 而 產 生 的 （ 楊 梓

楣， 2 0 0 6），然 而 精 熟 動 作 的 形 成 是 否 與 控 制 有 關，陳 重 佑 與

陳 帝 佑 （ 2 0 0 4） 認 為 ： 「 動 作 學 習 就 是 動 作 控 制 的 獲 得 」 。

藉 由 不 斷 地 練 習 與 學 習 ， 經 由 適 當 的 控 制 產 生 穩 定 的 動 作 形

式 ， 依 動 態 系 統 的 觀 點 ， 肢 體 動 作 特 徵 會 隨 著 環 境 特 徵 的 不

同 而 產 生 特 定 的 穩 定 動 作 模 式 ， 然 而 個 體 系 統 也 會 隨 著 環 境

因 素 的 限 制 而 受 到 干 擾 ， 造 成 不 穩 定 的 動 作 產 生 ， 再 經 由 系

統 的 自 我 組 織 的 過 程 ， 個 體 動 作 常 會 以 突 現 的 方 式 使 動 作 呈

現 另 一 種 新 的 穩 定 的 動 作 型 態 （ G o r d o n ,  1 9 8 7 ;  Wo o l l a c o t t  &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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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h u m w a y - C o o k ,  1 9 9 0）。   

事 實 上 ， 個 體 本 身 動 作 似 乎 存 在 著 一 種 協 調 模 式 ， 再 經

由 練 習 逐 漸 形 成 一 種 協 調 結 構 ， 當 個 體 動 作 維 持 一 段 時 間 的

穩 定 與 協 調 後 ， 要 使 其 改 變 是 相 當 困 難 的 。 然 而 這 樣 的 協 調

結 構 並 非 一 成 不 變 ， 若 要 使 固 有 的 穩 定 狀 態 轉 換 成 另 一 種 穩

定 協 調 動 作 時 ， 就 必 須 要 有 更 大 的 干 擾 促 使 產 生 新 的 動 作 行

為 。 然 而 由 一 種 穩 定 動 作 型 態 轉 換 到 另 一 種 穩 定 的 動 作 型 態 ， 是 什

麼 因 素 造 成 動 作 的 轉 變 呢 ?動 態 系 統 理 論 假 設 當 動 作 由 一 種

狀 態 改 變 到 另 一 種 狀 態 ， 影 響 這 些 動 作 型 態 改 變 的 因 素 稱 為

控 制 參 數（ c o n t r o l  p a r a m e t e r s）。個 體 的 行 為 ㄧ 但 進 入 到 一 種

穩 定 的 狀 態 或 變 成 一 種 習 慣 之 後 要 改 變 其 動 作 模 式 是 相 當 困

難 的 ， 然 而 一 但 要 改 變 現 有 的 穩 定 動 作 型 態 ， 就 需 要 更 多 的

能 量 參 與 ， 動 作 才 會 轉 變 為 另 一 種 新 的 動 作 型 態 ， 而 控 制 參

數 就 是 造 成 動 作 型 態 轉 變 的 因 素 之 一。以 K e l s o的 雙 手 手 指 節

奏 性 動 作 實 驗 中 ， 在 同 相 位 與 反 相 位 兩 種 穩 定 的 協 調 動 作 模

式 ， 將 速 度 視 為 控 制 參 數 造 成 動 作 的 轉 變 。  

當 動 作 有 規 律 的 增 加 或 減 少 到 達 某 一 變 量 時 ， 個 體 透 過

自 我 組 織 的 方 式 ， 動 作 從 一 種 穩 定 的 動 作 型 態 進 入 到 不 穩 定

狀 態 後 ， 在 轉 換 成 一 種 穩 定 的 動 作 型 態 （ C l e i c k ,  1 9 9 9）。 就

H o y t 和 Ta y l o r（ 1 9 8 1） 針 對 馬 的 步 態 動 作 行 為 進 行 探 討 ， 發

現 馬 從 走 路 到 奔 馳 的 過 程 ， 隨 著 走 路 的 速 度 逐 漸 增 加 到 達 某

一 頻 率 時 走 路 的 動 作 形 態 會 轉 變 為 一 種 小 跑 步 的 動 作 模 式 ，

當 速 度 持 續 的 加 快 ， 小 跑 步 會 轉 變 成 奔 馳 的 動 作 特 徵 ； 馬 從

走 路 到 小 跑 步 再 到 奔 馳 此 三 種 不 同 的 動 作 型 態 ， 當 走 路 隨 著

速 度 逐 漸 增 加 變 成 小 跑 步 動 作 型 態 時 ， 此 時 的 動 作 處 於 一 種

不 穩 定 的 階 段 ， 導 致 行 為 很 容 易 因 為 速 度 持 續 的 加 快 就 變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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奔 馳 或 速 度 一 減 慢 由 跑 步 轉 變 成 走 路 的 動 作 型 態 （ D i e d r i c h  

&  Wa e e r n ,  1 9 9 5）。  

 

 

第 四 節  節 語  

 

透 過 前 面 的 文 獻 探 討 ， 根 據 B e r n s t e i n  ( 1 9 6 7 )所 提 出 的 自

由 度 問 題 ， 對 動 作 學 習 與 控 制 理 論 的 研 究 造 成 了 深 深 的 影

響，且 將 體 視 為 一 個 機 械 系 統（ m e c h a n i c a l  s y s t e m），認 為 人

體 動 作 是 由 眾 多 複 雜 的 自 由 度 組 織 合 成 的 ， 並 非 只 由 中 樞 神

經 系 統 的 控 制 來 產 生 動 作 。 並 將 複 雜 動 作 簡 化 再 從 這 些 簡 單

的 動 作 形 成 連 結 （ u n i t ）， 將 單 一 肢 段 關 節 加 以 組 織 產 生 動

作 ， 更 強 調 了 動 作 的 穩 定 性 。  

動 作 的 協 調 性 無 非 是 個 體 能 夠 精 熟 的 控 制 身 體 各 肢 段 、

關 節 的 自 由 度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一 種 協 調 模 式 ， 這 也 說 明 了 動 作

的 協 調 是 必 須 經 由 長 期 的 練 習 逐 漸 發 展 而 成 的 。 另 一 方 面 個

體 也 會 因 本 身 固 有 的 協 調 模 式 ， 導 致 動 作 在 某 種 情 況 下 突 然

的 產 生 轉 變 ， 使 動 作 轉 變 為 自 我 喜 好 的 一 種 協 調 模 式 。 許 多

學 者 也 證 實 了 動 作 的 學 習 會 因 環 境 、 工 作 、 個 體 三 者 間 的 交

互 影 響 使 動 作 產 生 改 變 ， 然 而 動 作 學 習 也 是 經 由 長 時 間 的 練

習 和 經 驗 的 累 積 ， 促 使 行 為 產 生 一 種 恆 久 性 的 改 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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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研究方法  

 

   本 研 究 透 過 三 度 空 間 影 片 分 析 法，做 為 運 動 學 資 料 參

數 的 獲 得 。 本 實 驗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分 別 為 下 ： 第 一 節 、 實 驗

參 與 者 ； 第 二 節 、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； 第 三 節 、 實 驗 設 計 與 流

程 ； 第 四 節 、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。  

 

第 一 節  實 驗 參 與 者  

 

本 實 驗 參 與 者 為 7 名 （ 2 3 . 3 ± 1 . 1 歲 ） 均 無 扯 鈴 運 動 經 驗

的 大 專 院 校 之 體 育 生 ， 為 了 確 保 實 驗 參 與 者 皆 無 扯 鈴 運 動 經

驗 ， 在 實 驗 之 前 事 先 進 行 一 次 的 扯 鈴 測 試 ， 以 確 認 所 有 的 實

驗 參 與 者 在 過 去 均 無 扯 鈴 運 動 的 經 驗 ， 並 且 於 測 驗 前 預 先 請

實 驗 參 與 者 試 作 一 次 扯 鈴 運 鈴 練 習 以 作 為 評 斷 標 準 ， 這 樣 的

測 試 是 為 了 確 保 每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皆 符 合 本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要

求 ， 經 由 基 本 測 試 後 挑 選 符 合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參 與 者 。 在 正 式

實 驗 之 前 ， 研 究 者 為 每 位 實 驗 參 加 者 說 明 實 驗 的 流 程 與 步

驟 ， 並 簽 屬 「 實 驗 參 與 者 同 意 書 」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實 驗 儀 器 與 器 材  

 

本 研 究 使 用 安 全 扯 鈴 一 組 （ 鈴 面 直 徑 1 2 . 2 c m， 鈴 身 重 量

2 6 0 g， 鈴 棍 一 副 ） 做 為 實 驗 使 用 之 器 材 ， 為 了 計 算 鈴 的 轉 速

度 於 是 在 鈴 面 處 貼 點 以 便 計 算 鈴 的 轉 動 參 數 。 實 驗 並 使 用

V I C O N  3 D 影 像 擷 取 系 統 收 集 運 動 學 資 料 ， 共 8 台 紅 外 線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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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 攝 影 機（ 包 含 4 台 廣 角 鏡 頭、2 台 長 鏡 頭 與 2 台 普 通 鏡 頭 ），

在 透 過 攝 影 機 收 集 實 驗 參 與 者 身 體 的 反 光 球 點 與 器 材 的 反 光

球 之 運 動 學 資 料 ， 反 光 球 大 小 為 2 4 m m、 共 2 3 顆 ， 各 之 段 與

器 材 反 光 球 放 置 點 如 表 1 所 示，反 光 球 黏 貼 位 置 如 圖 1 所 示。 

一 、  儀 器 設 備  

（ 一 ） 8 紅外線高速攝影機（ M X- F4 0），如圖 2。  

（二）一組安全扯鈴，如圖 3。  

二 、  資 料 處 理 相 關 軟 體  

（ 一 ） M i c r o s o f t  E x c e l  2 0 0 7 中 文 版 試 算 分 析 軟 體 。  

（ 二 ） V I C O N  N e x u s  1 . 6 . 4 版 影 像 系 統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。  

（ 三 ） S P S S  1 8 . 0 統 計 分 析 中 文 版 軟 體 。  

（ 四 ） O r i g i n  P r o  7 . 0 3 版 繪 圖 軟 體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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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： 反 光 球 黏 貼 點  

左 側  右 側  鈴 與 棍  

第二掌指關節 L F I N  第二掌指關節 R F I N  棍 前 端 左 側 L B A R  

腕 關 節 LW R A  腕 關 節 RW R A  棍 前 端 右 側 R B A R  

前 臂 L F R A  前 臂 R F R A  鈴 上 點 U P L I N  

肘 關 節 L E L B  肘 關 節 R E L B  鈴 斜 上 點 T O P  

上 臂 L U PA  上 臂 R U PA  鈴 下 點 D O W N L I N  

肩 關 節 L S H O  肩 關 節 R S H O   

 

圖 1： V I C O N  P l u g i n g a i t  M o d e l  反 光 球 黏 貼 位 置 參 照 圖  

（ 摘 自 V I C O N  N e x u s 軟 體 說 明 書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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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： 紅外線高速攝影機  

  

圖 3： 安 全 扯 鈴 一 組  

 

 

第 三 節  實 驗 步 驟  

 

本 實 驗 進 行 流 程 如 下 ：  

一 、 篩 選 出 無 扯 鈴 運 動 經 驗 的 實 驗 參 與 者 。  

二 、 實 驗 開 始 前 先 與 實 驗 參 與 者 說 明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流 程 、 相

關 時 程 與 注 意 事 項 並 請 實 驗 參 與 者 簽 署 實 驗 參 與 者 同 意

書 。  

三 、 代 收 齊 所 有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實 驗 同 意 書 後 ， 則 準 備 進 行 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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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 球 貼 點 定 位 動 作 。  

四 、 實 驗 開 始 前 進 行 動 作 說 明 、 示 範 與 要 求 ， 本 實 驗 的 動 作

一 律 採 用 開 線 運 鈴 的 方 式 並 從 地 面 起 鈴 ， 並 且 要 求 每 位

實 驗 參 與 者 務 必 先 將 鈴 放 置 於 地 面 呈 靜 止 狀 態 ， 待 聽 從

指 示 開 始 動 作 ， 並 以 慣 用 手 做 為 主 要 手 進 行 上 下 拉 線 運

鈴 動 作 。  

五、實 驗 參 與 者 開 始 進 行 1 0 下 的 上 下 拉 線 運 鈴 動 作 後，即 可

停 止 ， 待 休 息 5 分 鐘 後 再 次 進 行 施 測 ， 每 次 測 驗 為 一 個

循 環 ， 共 做 1 0 個 循 環 為 期 一 週 。  

 

第 四 節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 

 

    實 驗 收 集 主 要 採 用 Vi c o n  N e x u s  1 . 6 . 4 版 影 像 系 統 進 行 資

料 收 集 ， 影 片 資 料 收 集 使 用 8 台 Vi c o n 紅 外 線 攝 影 機 收 集 運

動 學 資 料 ， 採 樣 頻 率 為 每 秒 2 0 0 H z， 透 過 原 始 資 料 的 輸 出 ，

以 M i c r o s o f t  E x c e l  2 0 0 7 進 行 試 算，再 以 S P S S  1 8 . 0 版 軟 體 將

運 動 學 參 數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統 計 使 用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

分 析，統 計 值 若 達 顯 著 差 異，則 以 杜 凱 法 H S D 進 行 事 後 比 較

的 處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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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 結果與討論  

本 章 主 要 探 討 藉 由 一 週 的 連 續 性 測 驗 中 ， 觀 察 學 習 扯 鈴

動 作 期 間 的 個 體 動 作 行 為 變 化 ， 過 程 中 所 收 集 的 參 數 包 含 雙

手 上 肢 關 節 動 作 的 參 數 資 料 與 鈴 面 的 運 動 學 資 料 參 數 的 改

變 ， 經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

e p e a t e d - m e a s u r e s  A N O VA），將 實 驗 所 得 的 資 料 進 行 統 計 分 析

後 ， 依 序 呈 現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並 加 以 闡 述 ： 其 分 為 第 一 節 上 肢

動 作 的 行 為 特 徵 ； 第 二 節 鈴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變 化 ； 第 三 節 、 綜

合 討 論 。  

 

第 一 節 、 上 肢 動 作 的 行 為 特 徵  

    本 研 究 以 7 名 均 無 扯 鈴 運 動 經 驗 的 高 中 及 大 學 體 育 生 為

實 驗 參 與 者 ， 讓 實 驗 參 與 者 執 行 連 續 一 週 的 運 鈴 練 習 ， 再 藉

由 數 據 圖 分 析 上 肢 動 作 行 為 特 徵 的 改 變 。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器

材 為 研 究 者 所 提 供 的 ， 因 此 所 有 實 驗 參 與 者 均 使 用 相 同 的 器

材 執 行 運 鈴 動 作 ， 故 無 法 針 對 個 別 需 求 做 調 整 。 實 驗 參 加 者

進 行 運 鈴 動 作 練 習 時 ， 一 律 皆 從 地 面 靜 止 在 依 指 示 開 始 進 行

動 作 。 研 究 將 從 質 性 分 析 的 觀 點 出 發 ， 紀 錄 上 肢 動 作 曲 線 圖

從 學 習 初 期 與 學 習 後 期 的 上 肢 （ Ｘ 軸 、 Ｙ 軸 與 Ｚ 軸 ） 動 作 表

現 型 態 。  

  在 上 肢 動 作 表 現 圖 線 中 ， 將 X 軸 定 為 動 作 的 前 後 方 向 、

Y 軸 定 為 動 作 的 左 右 方 向 、 Z 軸 定 為 動 作 的 上 下 方 向 ， 進 行

扯 鈴 運 鈴 動 作 說 明 並 解 釋 ， 因 此 本 節 將 上 肢 動 作 型 態 分 為 三

個 部 分 進 行 探 討 ： 一 、 右 手 腕 關 節 動 作 表 現 特 徵 ； 二 、 左 手

腕 關 節 動 作 表 現 特 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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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右 手 腕 關 節 動 作 表 現 特 徵  

（ 一 ） 右 手 腕 關 節 X 軸 動 作 型 態  

    根 據 圖 ４ 、 圖 5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第 一 天 與 第 七 天 運 鈴 練

習 的 右 手 腕 關 節 X 軸 動 作 位 移 曲 線 圖。實 驗 資 擷 取 以 鈴 放 置

地 面 並 從 身 體 的 右 側 方 向 開 始 分 析 ， 紀 錄 從 地 面 準 備 階 段 與

雙 手 上 下 牽 拉 階 段 的 參 數 資 料 。 本 研 究 著 重 於 上 肢 單 手 及 雙

手 的 動 作 型 態 分 析 ， 故 對 鈴 的 角 位 移 、 角 加 速 度 轉 動 等 不 進

行 任 何 討 論 。  

    從 第 一 天 與 第 七 天 的 右 手 腕 關 節 X 軸 動 作 曲 線 圖 （ 圖

4、圖 5）可 清 楚 觀 察 到 實 驗 參 加 者 從 學 習 初 期 第 一 天 的 腕 關

節 動 作 與 學 習 後 期 第 七 天 的 腕 關 節 動 作 ， 從 地 面 準 備 階 段 到

上 下 牽 拉 動 作 階 段 的 腕 關 節 動 作 型 態 曲 線 ， 在 圖 4 的 動 作 表

現 曲 線 圖 中 可 明 顯 看 到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第 一 天 腕 關 節 動 作 出 現

前 後 偏 移 的 幅 度 較 大 轉 為 逐 漸 變 小 的 動 作 型 態 ， 但 到 了 第 七

天 的 動 作 表 現 曲 線 圖 中（ 圖 5），右 手 腕 關 節 動 作 幅 度 出 現 逐

漸 持 續 上 升 的 動 作 型 態 。  

 
圖 4  第 一 天 右 手 腕 關 節 X 軸 動 作 型 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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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 為 第 七 天 右 手 腕 關 節 X 軸 動 作 型 態  

 

（ 二 ） 右 手 腕 關 節 Y 軸 動 作 型 態  

    圖 6、 圖 7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第 一 天 與 第 七 天 運 鈴 練 習 的

右 手 腕 關 節 Y 軸 位 移 動 作 曲 線 圖。實 驗 資 料 擷 取 鈴 放 置 地 面

從 右 側 準 備 牽 拉 至 左 側 開 始 上 下 牽 拉 運 鈴 動 作 ， 故 圖 6 為 第

一 天 右 手 腕 關 節 Y 軸 動 作 ， 從 圖 6 動 作 曲 線 圖 中 ，腕 關 節 動

作 於 開 始 階 段 呈 現 明 顯 的 大 幅 度 偏 移 情 況 ， 所 花 費 的 動 作 時

間 也 較 長 ， 但 從 圖 5 為 第 七 天 的 動 作 曲 線 圖 觀 察 到 ， 從 準 備

階 段 到 上 下 牽 拉 階 段 的 腕 關 節 偏 移 幅 度 明 顯 的 縮 小 ， 所 花 費

的 動 作 時 間 也 明 顯 減 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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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  第 一 天 右 手 腕 關 節 Y 軸 動 作 型 態  

 

圖 7  第 七 天 右 手 腕 關 節 Y 軸 動 作 型 態  

 

（ 三 ） 右 手 腕 關 節 Z 軸 動 作 型 態  

    圖 8、 圖 9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第 一 天 與 第 七 天 運 鈴 練 習 的

右 手 腕 關 節 Y 軸 位 移 動 作 曲 線 圖。從 圖 8 為 第 一 天 腕 關 節 的

動 作 曲 線 圖 中 ， 在 上 下 牽 拉 階 段 動 作 曲 線 圖 顯 示 腕 關 節 動 作

呈 現 少 次 數 的 上 下 起 伏 波 動 的 動 作 曲 線 ， 直 到 圖 9 為 第 七 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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腕 關 節 動 作 曲 線 圖 顯 示 ， 腕 關 節 動 作 不 但 在 準 備 階 段 動 作 使

用 時 間 減 少 外 ， 到 了 上 下 牽 拉 階 段 的 動 作 也 出 現 穩 定 的 動 作

型 態 。  

  

圖 8  第 一 天 右 手 腕 關 節 Z 軸 動 作 型 態  

 

圖 9  第 七 天 右 手 腕 關 節 Z 軸 動 作 型 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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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左 手 腕 關 節 動 作 表 現 特 徵  

（ 一 ） 左 手 腕 關 節 X 軸 動 作 型 態  

    圖 1 0、 圖 1 1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第 一 天 與 第 七 天 運 鈴 練 習

的 左 手 腕 關 節 X 軸 動 作 位 移 曲 線 圖 。 圖 1 0 為 第 一 天 腕 關 節

的 動 作 曲 線 圖 顯 示 ， 左 手 腕 關 節 動 作 在 準 備 階 段 的 時 候 就 已

出 現 前 後 偏 移 的 情 況，直 到 第 七 天 的 動 作 曲 線 圖 中（ 圖 1 1），

顯 示 左 手 腕 關 節 動 作 型 態 在 準 備 階 段 變 得 較 平 順 ， 到 了 上 下

牽 拉 階 段 時 才 出 現 較 穩 定 的 動 作 。  

 

圖 1 0  第 一 天 左 手 腕 關 節 X 軸 動 作 型 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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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1  第 七 天 左 手 腕 關 節 X 軸 動 作 型 態  

 

（ 二 ） 左 手 腕 關 節 Ｙ 軸 動 作 型 態  

  圖 1 2、 圖 1 3 則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第 一 天 與 第 七 天 運 鈴 練

習 的 左 手 腕 關 節 Y 軸 動 作 位 移 曲 線 圖 。 圖 1 2 為 第 一 天 腕 關

節 的 動 作 曲 線 圖 顯 示 ， 左 手 腕 關 節 動 作 時 間 較 第 七 天 (圖 1 3 )

動 作 時 間 長 。  

 

圖 1 2  第 一 天 左 手 腕 關 節 Y 軸 動 作 型 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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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3  第 一 天 左 手 腕 關 節 Y 軸 動 作 型 態  

 

（ 二 ） 左 手 腕 關 節 Z 軸 動 作 型 態  

    圖 1 4、 圖 1 5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的 第 一 天 與 第 七 天 運 鈴 練 習

的 右 手 腕 關 節 Y 軸 位 移 動 作 曲 線 圖 。 從 圖 1 4 的 動 作 曲 線 圖

顯 示， 腕 關 節 準 備 動 作 時 間 相 較 於 第 七 天（ 圖 1 5）的 準 備 動

作 時 間 長，在 圖 1 5 中 也 發 現，腕 關 節 動 作 逐 漸 出 現 規 律 的 運

動 型 態 。  

 

圖 1 4  第 一 天 左 手 腕 關 節 Z 軸 動 作 型 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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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5  第 七 天 左 手 腕 關 節 Z 軸 動 作 型 態  

 

第 二 節 、 鈴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變 化  

    在 鈴 的 運 動 學 分 析 中 ， 主 要 藉 由 鈴 的 旋 轉 角 位 移 、 角 速

度 、 角 加 速 度 、 切 線 速 度 、 切 線 加 速 度 及 向 心 加 速 度 峰 值 差

等 運 動 學 參 數 。 為 了 有 效 率 的 呈 現 實 驗 結 果 ， 資 料 處 理 的 部

分 僅 擷 取 每 天 練 習 歷 程 的 第 一 筆 資 料 與 最 後 一 筆 資 料 進 行 統

計 考 驗 。  

    從 學 習 過 程 的 角 速 度 曲 線 中 ， 比 較 扯 鈴 動 作 過 程 中 鈴 面

的 角 速 度 峰 值 變 化 ， 根 據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顯 示 ，

學 習 初 期 的 角 速 度 峰 值 。 找 出 角 速 度 、 角 加 速 度 的 峰 值 及 對

應 的 時 間 點 ， 並 計 算 出 兩 點 速 度 峰 值 的 時 間 差 。 在 實 驗 過 程

中 所 有 人 的 比 率 降 低 ， ( 0 . 8 1  a t  S e s s i o n  3 ;  0 . 7 9  a t  S e s s i o n  7 ;  

a n d  0 . 7 8  a t  S e s s i o n  1 0 )。 圖 1 6顯 示 在 第 三 次 練 習 階 段 ， 每 位

受 試 者 的 時 間 變 項 的 平 均 時 間 比 率 的 變 異 。 其 中 兩 組 達 顯 著

差 異 ， 一 組 比 率 在 0 . 8 3 (受 試 者 有 S 1 ,  S 2 , S 4  a n d  S 8 )， 和 另 一

組 比 率 在 0 . 8 0 ( S 3 ,  S 5 ,  S 6  a n d  S 7 )。 不 意 外 兩 組 間 的 平 均 休 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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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率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( t ( 6 )  =  9 . 1 8 ,  p  <  0 . 0 0 1 ,單 側 ,雙 側 T檢 定 )。

所 有 受 試 者 的 拋 球 的 循 環 時 間 ( B C T )是 拋 球 和 接 球 的 手 部 循

環 時 間 ( H C T )的 1 . 5倍 。 S h a n n o n ’ s建 議 丟 球 雜 耍 依 照 程 式 執

行 。  

    圖 1 7實 驗 採 用 單 因 子 重 複 量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在 練 習 階 段

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( F ( 2 ,  1 4 )  =  1 . 7 2 ,  p  >  0 . 2 )。 受 試 者 在 第 三 次

練 習 階 段 的 休 止 比 率 高 於 0 . 3 8， S 3的 休 止 比 率 為 0 . 7 6， S 1在

的 時 次 練 習 階 段 和 S 3在 第 七 次 與 第 十 次 練 習 階 段 為

0 . 7 5 ( 0 . 7 0  a n d  0 . 6 9 ,個 別 的 )。 角 速 度 和 角 加 速 度 的 循 環 時 間

的 3 . 7 . 1 0練 習 階 段 的 比 率 分 別 為 0 . 8 6 4 . 7 9 5  a n d  0 . 7 4 4   s子 重

複 量 數 變 異 數 分 析 在 練 習 階 段 達 顯 著 差 異 F ( 2 ,  1 4 )  =  3 . 9 5 ,  p  

<  0 . 0 5，使 用 ( H S D )比 較，H C T的 相 關 係 數 的 休 止 比 率 不 大 ( r  =  

0 . 5 8 ,  p  <  0 . 0 1 ,  n  =  2 4 )。 這 樣 的 結 果 顯 示 出 鈴 的 速 度 峰 值 時

間 差 隨 著 練 習 而 明 顯 增 加 ， 但 到 了 最 後 一 天 則 明 顯 降 低 ， 換

句 話 說 ， 相 較 於 練 習 初 期 ， 練 習 後 期 鈴 面 旋 轉 速 度 時 間 間 格

變 大，動 作 出 現 由 小 動 作 型 態 的 現 象；但 到 了 練 習 後 期 街 段，

速 度 時 間 變 慢 ， 動 作 表 現 出 現 較 大 的 動 作 型 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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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6  鈴 的 速 度  

 

圖 1 7  學 習 過 程 速 度  

 

第 三 節 、 綜 合 討 論  

    生 物 體 動 作 的 產 生 主 要 是 個 體 本 身 、 工 作 與 環 境 等 限 制

的 交 互 作 用 的 影 響， T h e l e n  e t  a l .（ 1 9 9 3）根 據 系 統 理 論 的 概

念 ， 解 釋 生 物 體 的 運 動 模 式 （ m o v e m e n t  p a t t e r n s） 的 學 習 與

發 展 過 程 ， 即 動 作 的 重 新 組 織 是 從 生 物 體 週 邊 的 生 物 力 學 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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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 開 始 ， 通 過 生 物 體 的 運 動 器 官 （ o r g a n i s m） 與 週 邊 環 境 以

動 態 、 共 生 的 交 互 作 用 形 式 ， 是 的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逐 漸 產 生 適

應 。 也 就 是 說 ， 動 作 發 展 的 過 程 中 ， 運 動 模 式 不 僅 僅 是 單 純

的 在 腦 部 獨 立 工 作 、 思 考 、 記 憶 等 ， 並 命 令 運 動 器 官 完 成 動

作 ； 而 是 運 動 器 官 經 由 外 界 環 境 的 回 饋 與 外 立 場 交 互 作 用 等

因 素 ， 在 混 合 於 神 經 肌 肉 系 統 中 。  

    本 研 究 設 計 利 用 主 要 利 用 一 週 的 連 續 性 運 鈴 練 習 ， 將 所

蒐 集 的 參 數 資 料 分 析 操 作 時 器 材 時 的 雙 手 關 節 角 速 度 變 化 的

運 動 參 數 。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學 習 扯 鈴 運 鈴 動 作 的 雙 手 控 制 型 態

是 否 會 因 為 長 期 的 練 習 造 或 經 驗 的 累 積 進 而 造 成 動 作 技 能 的

獲 得 情 形 。 從 各 關 節 角 速 度 與 動 作 表 現 曲 線 變 異 數 的 分 析 結

果 中 可 以 發 現 ， 在 腕 關 節 的 變 異 性 表 現 上 無 論 是 最 大 角 速

度 、 角 加 速 度 、 最 小 角 速 度 三 方 面 都 大 顯 著 差 異 。 這 也 說 明

了 兩 種 機 制 ： 一 是 當 初 學 動 作 時 上 肢 動 作 因 為 沒 有 流 暢 性 的

跟 隨 所 以 肘 的 自 由 度 也 隨 之 受 到 控 制 ； 二 是 腕 關 節 在 學 習 初

期 與 學 習 後 期 的 動 作 表 現 尚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因 此 蘇 聯 學 者

B e r n s t e i n（ 1 9 6 7） 針 對 動 作 控 制 與 發 展 對 自 由 度 所 提 出 的 觀

念 ： 控 制 了 身 體 的 自 由 度 即 掌 握 了 動 作 控 制 、 強 調 穩 定 性 的

必 要 性 及 協 同 動 作 即 為 協 調 性 的 重 要 來 源 等 三 方 面 加 以 驗

證，肘、腕 關 節 在 扯 鈴 運 鈴 動 作 學 習 過 程 可 以 視 為 一 個 聯 結，

所 以 當 腕 關 節 動 作 穩 定 後 其 動 作 才 能 得 到 良 好 的 控 制 效 果 。  

    在 肘 關 節 的 角 速 度 分 析 發 現 ， 肘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 在 學 習

出 其 與 學 習 後 期 並 無 差 異 ， 而 在 腕 關 節 角 速 度 方 面 ， 發 現 學

習 初 期 與 學 習 後 期 腕 關 節 Z 軸 分 向 的 控 制 影 響 最 大 ，進 而 影

響 了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動 作 行 為 產 生 改 變 。  

    本 研 究 透 過 實 驗 參 與 者 雙 手 上 下 運 鈴 的 節 奏 性 動 作 ，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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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 討 學 習 的 前 、 中 、 後 階 段 的 動 作 特 徵 ， 由 實 驗 參 與 者 每 次

試 作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在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運 鈴 動 作 練 習 中 ， 出 現 初

期 動 作 甚 多 的 不 穩 定 狀 況 ， 成 功 完 成 的 次 數 也 隨 之 降 低 ， 經

過 多 次 練 習 後 ， 進 入 成 功 運 鈴 次 數 逐 漸 提 高 ， 雙 手 動 作 較 高

的 穩 定 情 況。可 以 發 現 上 肢 關 節 動 作，如 同 B e r n s t e i n（ 1 9 6 7）

學 者 所 提 出 的 自 由 度 的 概 念 ， 動 作 初 期 會 出 現 動 節 自 由 度 的

動 作 特 徵 ， 經 練 習 後 逐 漸 轉 變 為 釋 放 自 由 度 的 動 作 特 徵 。 隨

著 動 作 由 一 個 不 穩 定 階 段 到 ， 進 入 完 全 穩 定 階 段 之 間 的 漸 入

穩 定 階 段 ， 為 實 驗 參 與 者 學 習 過 程 自 我 組 織 的 一 個 關 鍵 期 。

雖 然 實 驗 參 與 者 進 入 了 動 作 完 成 度 較 高 的 動 作 階 段 ， 可 是 仍

然 經 常 性 的 出 現 完 成 度 大 幅 下 落 的 初 期 階 段 動 作 特 徵 ， 顯 示

縱 使 是 進 入 了 穩 定 的 高 完 成 度 階 段 ， 在 個 體 限 制 、 環 境 限 制

或 是 工 作 限 制 的 影 響 下 ， 導 致 學 習 者 均 極 易 出 現 動 作 穩 定 性

退 化 的 現 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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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結論與建議  

     

旨 在 探 討 透 過 學 習 扯 鈴 運 鈴 動 作 的 實 驗 ， 分 析 描 述 實 驗 參 與

者 的 雙 手 協 調 動 作 自 我 組 織 動 態 系 統 變 化 的 歷 程 。 在 研 究 中

以 7 名 均 無 扯 鈴 運 動 經 驗 之 高 中 或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生 為 實 驗 參

與 者 ， 並 觀 察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各 學 習 階 段 的 雙 手 協 調 性 動 作 發

展 ， 及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動 作 獲 得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。 以 下 僅 就 研

究 結 果 與 討 論 中 的 發 現 提 出 結 論 ， 並 針 對 未 來 後 續 相 關 研 究

方 向 提 出 建 議 。  

 

第 一 節   結 論  

    本 研 究 透 過 三 度 空 間 高 速 攝 影 機 分 析 的 技 術 ， 紀 錄 所 有

實 驗 參 與 者 在 學 習 扯 鈴 運 動 動 作 的 動 作 行 為 表 現 。 在 學 期 初

期 的 運 鈴 動 作 表 現 中 ， 檢 證 的 所 有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上 肢 動 作 差

異 性 ， 結 果 發 現 隨 著 練 習 次 數 的 增 加 ， 扯 鈴 運 鈴 動 作 的 速 度

由 快 變 慢 、 上 肢 動 作 的 加 速 度 由 快 轉 慢 、 最 大 速 度 時 間 。 但

在 扯 鈴 運 鈴 的 動 作 檢 證 中 ， 發 現 雖 然 學 習 初 期 的 動 作 關 節 活

動 角 度 出 現 凍 結 自 由 度 的 特 徵 ， 到 了 學 習 後 期 上 肢 動 作 則 由

凍 結 自 由 度 轉 為 釋 放 自 由 度 的 特 徵 ， 進 而 影 響 了 動 作 技 能 的

獲 得 情 形 。  

    而 關 於 運 鈴 動 作 的 上 肢 各 關 節 角 速 度 的 研 究 中 ， 發 現 肘

關 節 各 項 角 速 度 運 動 學 參 數 資 料 在 學 習 初 期 與 學 習 後 期 ， 都

沒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， 也 就 是 肘 關 節 動 作 對 扯 鈴 運 鈴 動 作 均 無

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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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 建 議  

    本 研 究 以 V I C O N  3 D 影 像 分 析 系 統 收 集 動 作 參 數 資 料 ，

以 N e x u s 軟 體 計 算 下 肢 各 項 參 數 運 動 學 與 動 力 學 資 料 。  

    研 究 結 果 與 以 往 的 自 由 度 相 關 研 究 相 似 ， 本 實 驗 使 用 關

節 動 作 峰 值 的 時 間 差 作 為 觀 察 自 由 度 變 化 的 指 標 ， 是 否 影 響

實 驗 結 果 ， 往 後 需 深 入 進 行 驗 證 。 因 此 ，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可 增

加 目 標 物 ， 以 利 參 與 者 能 有 更 好 的 發 揮 。 以 上 的 問 題 ， 都 是

可 以 建 立 在 本 研 究 基 礎 上 ， 作 為 未 來 深 入 探 討 的 方 向 。

 



 

 

引用文獻 

37 

 

引用文獻  

 

一 、  中 文 部 份  

張 春 興 （ 1 9 8 9）。 張 氏 心 理 學 辭 典 。 台 北 市 ： 東 華 。  

成 戎 珠（ 1 9 9 4）。動 作 發 展 新 理 論：動 力 系 統 理 論 之 介 紹。中

華 物 療 誌 ， 1 9（ 1）， 8 8 - 9 7。  

黃 鱗 棋 、 卓 俊 伶 （ 1 9 9 8） 。 關 節 自 由 度 對 間 斷 動 作 表 現 的 影

響 ： 個 案 研 究 。 體 育 學 報 ， 2 5， 2 2 9 - 2 3 7。  

陳 重 佑，陳 帝 佑（ 2 0 0 4）。動 態 系 統 理 論 在 動 作 行 為 學 之 應 用。

彰 化 師 大 體 育 學 報 ， 4， 5 3 - 6 5。  

劉 有 德 （ 2 0 0 8）。 動 作 技 能 學 習 。 台 北 市 ， 禾 楓 。  

胡 明 霞 （ 2 0 0 9）。 動 作 控 制 與 動 作 學 習 。 台 北 市 ， 金 名 。  

張 國 華（ 2 0 1 0）。環 境 限 制 下 投 擲 準 確 性 的 自 由 度 效 應。未 出

版 之 碩 士 論 文 ，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， 彰 化 市 。  

劉 盈 君 ， 楊 梓 楣 （ 2 0 0 9） 。 關 節 自 由 度 限 制 引 致 飛 鏢 投 擲 表  

現 之 改 變 。 大 專 體 育 學 刊 ， 1 1， （ 2） ， 4 7 - 5 6  

 



 

 

引用文獻 

38 

 

二 、  英 文 部 分  

B e r n s t e i n ,  N .  ( 1 9 6 7 ) .  T h e  c o o r d i n a t i o n  a n d  r e g u l a t i o n  o f  

m o v e m e n t s .  O x f o r d  E n g l a n d : P e r g a m o n  P r e s s .  

H a s h i z u m e ,  K . ,  &  M a t s u o ,  T .  ( 2 0 0 4 ) .  Te m p o r a l  a n d  s p a t i a l  

f a c t o r s  r e f l e c t i n g  p e r f o r m a n c e  i m p r o v e m e n t  d u r i n g  

l e a r n i n g  t h r e e - b a l l  c a s c a d e  j u g g l i n g .  H u m a n  M o v e m e n t  

S c i e n c e ,  2 3 ,  2 0 7 - 2 3 3 .  

K e e l e ,  S .  W.（ 1 9 6 8） .  M o v e m e n t  c o n t r o l  i n  s k i l l e d  m o t o r  

p e r f o r m e n t .  P s y c h o l o g i a l  B u l l e t i n ,  7 0 ,  8 3 7 - 4 0 3 .  

L a n t e r o ,  D .  A . ,  &  R i n g e n b a c h ,  S .  D .  ( 2 0 0 9 ) .  F a c t o r  

i n f l u e n c i n g  c h i l d r e n ’s  p e r f o r m a n c e s  o f  a  s t e a d y - s t a t e  

b i m a n u a l  c o o r d i n a t i o n  t a s k .  R e s e a r c h  Q u a r t e r l y  f o r  

E x e r c i s e  a n d  S p o r t ,  8 0 ( 2 ) ,  2 0 5 - 2 1 2 .  

M c G r a w, M . B .（ 1 9 4 3） .  T h e  n e u r o m u s c u l a r  m a t u r a t i o n  o f  t h e  

h u m a n  i n f a n t .  N e w  Yo r k :  C o l u m b i a  U n i v e r s i t y .  

M c G i l l ,  R . A .（ 2 0 0 6） .  M o t o r  l e a r n i n g  a n d  c o n t r o l :  C o n c e p t s  

a n d  a p p l i c a t i o n s（ 8 t h  e d） .  N e w  Yo r k :  M c G r a w - H i l l .  

N e w e l l ,  K .  M .  ( 1 9 8 6 ) .  C o n s t r a i n t s  o n  t h e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o f   

c o o r d i n a t i o n .  I n  M .  G .  W a d e  &  H .  T .  A .  W h i t i n g  ( E d s . ) ,   

M o t o r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i n  c h i l d r e n :  A s p e c t s  o f  c o o r d i n a t i o n   

a n d  c o n t r o l  ( p p .  3 1 4 – 3 6 0 ) . B o s t o n :  M a r t i n u s  N i j h o f f .  

S o u t h a r d ,  D . ,  &  H i g g i n s ,  T . （ 1 9 8 7） .  C h a n g i n g  m o v e m e n t  

p a t t e r n s :  E f f e c t s  o f  d e m o n s t r a t i o n  a n d  p r a c t i c e .  

R e s e a r c h  Q u a r t e r l y  f o r  E x e r c i s e  a n d  S p o r t ,  5 8 ,  7 7 - 8 0 .  

S c h m i d t ,  R .  A .（ 1 9 7 5） .  A  s c h e m a  t h e o r y  o f  d i s c r e t e  m o t o r  



 

 

引用文獻 

39 

 

s k i l l  l e a r n i n g  t h e o r y.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R e v i e w,  8 2 ,  

2 2 5 - 2 6 0 .  

S c h m i d t ,  R .  A . ,  L e e ,  T .  D . （ 1 9 9 9） .  M o t o r  C o n t r o l  a n d  

L e a r n i n g .  U S A :  H u m a n  K i n e t i c s .  

S c h m i d t ,  R .  A . ,  &  W r i s b e r g ,  G.  A .（ 2 0 0 8）. M o t o r  l e a r n i n g  a n d  

p e r f o r m a n c e : A s i t u a t i o n - b a s e d  l e a r n i n g  a p p r o a c h . ( 4 t h  

E d . ) . C h a m p a i g n ,  I L :  H u m a n  K i n e t i c s .  

S c h n e i d e r ,  K . ,  Z e r n i c k e ,  R .  A . ,  S c h m i d t ,  R .  A . ,  &  H a r t ,  T .  J .  

( 1 9 8 9 ) .  C h a n g e s  i n  l i m b  d y n a m i c s  d u r i n g  p r a c t i c e  o f     

r a p i d  a r m  m o v e m e n t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B i o m e c h a n i c s ,  2 2 ,   

8 0 5 – 8 1 7 .  

S c h o l z ,  J .  P . ,  &  S c h ö n e r ,  G .  ( 1 9 9 9 ) .  T h e  u n c o n t r o l l e d    

m a n i f o l d  c o n c e p t :  I d e n t i f y i n g  c o n t r o l  v a r i a b l e s  f o r  a   

f u n c t i o n a l  t a s k .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 B r a i n  R e s e a r c h ,  1 2 6 ,   

2 8 9 – 3 0 6 .  

S c h ö n e r ,  G .  ( 1 9 9 5 ) .  R e c e n t  d e v e l o p m e n t s  a n d  p r o b l e m s  i n   

h u m a n  m o v e m e n t  s c i e n c e  a n d  t h e i r  c o n c e p t u a l   

i m p l i c a t i o n s .  E c o l o g i c a l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7 ,  2 9 1 – 3 1 4 .  

S o u t h a r d ,  D . ,  &  H i g g i n s ,  T .  ( 1 9 8 7 ) .  C h a n g i n g  m o v e m e n t   

p a t t e r n s :  E f f e c t s  o f  d e m o n s t r a t i o n  a n d  p r a c t i c e .   

R e s e a r c h  Q u a r t e r l y  f o r  E x e r c i s e  a n d  S p o r t ,  5 8 ,  7 7 – 8 0 .  

S t e e n b e r g e n ,  B . ,  M a r t e n i u k ,  R .  G . ,  &  K a l b f l e i s c h ,  L .  E .   

( 1 9 9 5 ) . A c h i e v i n g  c o o r d i n a t i o n  i n  p r e h e n s i o n :  J o i n t   

f r e e z i n g  a n d  p o s t u r a l 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M o t o r   

B e h a v i o r ,  2 7 ,  3 3 3 – 3 4 8 .  

v a n  E m m e r i k ,  R .  E .  A . ,  d e n  B r i n k e r ,  B .  P .  L .  M . ,  V e r e i j k e n ,   



 

 

引用文獻 

40 

 

B . ,  &  W h i t i n g ,  H .  T .  A .  ( 1 9 8 9 ) .  P r e f e r r e d  t e m p o  i n  t h e   

l e a r n i n g  o f  a  g r o s s  c y c l i c a l  a c t i o n .  T h e  Q u a r t e r l y   

J o u r n a l  o f 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4 1 A ,  2 5 1 – 2 6 2 .  

V e r e i j k e n ,  B . ,  v a n  E m m e r i k ,  R .  E .  A . ,  B o n g a a r d t ,  R . ,  B e e k ,   

W .  J . ,  &  N e w e l l ,  K .  M .  ( 1 9 9 7 ) .  C h a n g i n g  c o o r d i n a t i v e   

s t r u c t u r e s  i n  c o m p l e x  s k i l l  a c q u i s i t i o n .  H u m a n   

M o v e m e n t  S c i e n c e ,  1 6 ,  8 2 3 – 8 4 4 .  

V e r e i j k e n ,  B . ,  v a n  E m m e r i k ,  R .  E .  A . ,  W h i t i n g ,  H .  T .  A . ,  &   

N e w e l l ,  K .  M .  ( 1 9 9 2 ) .  F r e e ( z ) i n g  d e g r e e s  o f  f r e e d o m  i n   

s k i l l  a c q u i s i t i o n .  J o u r n a l  o f  M o t o r  B e h a v i o r ,  2 4 ,   

1 3 3 – 1 4 2 .  

V e r e i j k e n ,  B . ,  W h i t i n g ,  H .  T .  A . ,  &  B e e k ,  W .  J .  ( 1 9 9 2 ) .  A   

d y n a m i c a l  s y s t e m s  a p p r o a c h  t o  s k i l l  a c q u i s i t i o n .  T h e   

Q u a r t e r l y  J o u r n a l  o f 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4 5 A ,   

3 2 3 – 3 4 4 .  

Z a n o n e ,  P .  G . ,  &  K e l s o ,  J .  A .  S .  ( 1 9 9 2 ) .  E v o l u t i o n  o f   

b e h a v i o r a l  a t t r a c t o r s  w i t h  l e a r n i n g .  J o u r n a l  o f   

E x p e r i m e n t a l  P s y c h o l o g y :  H u m a n  P e r c e p t i o n  a n d   

P e r f o r m a n c e ,  1 8 ,  4 0 3 – 4 2 1 .  

Z a n o n e ,  P .  G . ,  &  K e l s o ,  J .  A .  S .  ( 1 9 9 7 ) .  C o o r d i n a t i o n   

d y n a m i c s  o f  l e a r n i n g  a n d  t r a n s f e r :  C o l l e c t i v e  a n d   

c o m p o n e n t  l e v e l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 P s y c h o l o g y :   

H u m a n  P e r c e p t i o n  a n d  P e r f o r m a n c e ,  2 3 ,  1 4 5 4 – 1 4 8 0 .  

T u r v e y, M . T. , F i t c h , H . L . , &  T u l l e r , B . （ 1 9 8 2） .  T h e  B e r n s t e i n  

p e r s p e c t i v e :  I . T h e  p r o b l e m s  o f  d e g r e e s  o f  f r e e d o m  a n d  

c o n t e x t - c o n d i t i o n e d  v a r i a b i l i t y . I n  J .  A .  S .  K e l s o



 

 

引用文獻 

41 

 

（ E d .） , H u m a n  m o t o r  b e h a v i o r :  A n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（ p p .  

2 3 9 - 2 5 2） .  H i l l s d a l e ,  N J :  L a w r e n c e  E r l b a u m .  

 

 



 

 

附錄 

42 

 

附 錄 一  

實 驗 參 加 者 同 意 書  

 

  首 先 非 常 感 謝 你 志 願 參 與 本 次 的 實 驗 研 究 ， 所 填 寫 之 相

關 資 料 僅 提 供 學 術 研 究 時 使 用 及 參 考 ， 絕 對 保 密 並 不 做 其 他

用 途 ， 本 次 所 要 研 究 的 主 題 是 「 扯 鈴 運 鈴 動 作 學 習 的 雙 手 協

調 」，為 使 實 驗 進 行 順 利 並 求 得 正 確 的 實 驗 結 果，請 配 合 以 下

說 明 事 項 ：  

1 .  施 測 日 期 ： 1 0 1 年 2 月 6 日 至 1 0 1 年 2 月 1 2 日  

2 .  集 合 時 間 ： 晚 上 9 點 3 0 分  

3 .  集 合 地 點 ：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操 館  

4 .  因 實 驗 所 需 ， 每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當 天 需 穿 著 貼 身 背 心 。  

 

而 為 瞭 解 你 的 健 康 狀 況 ， 煩 請 填 寫 運 動 安 全 問 卷 ：  

1 .  □是  □否   你 時 常 到 保 健 中 心 接 受 治 療 嗎 ？  

2 .  □是  □否   你 的 手 部 曾 經 扭 傷 過 而 目 前 造 成 不 便 嗎 ？  

3 .  □是  □否   你 的 其 他 身 體 部 位 曾 經 動 過 手 術 和 受 過 嚴 重 外

傷 嗎 ？  

4 .  □是  □否   有 上 述 未 提 到 而 不 能 參 加 運 動 的 原 因 嗎 ？  

 

    ～ 感 謝 您 的 真 誠 協 助 和 參 與 ～  

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  

指 導 教 授   陳 重 佑  博 士    

研  究  生   冉 茂 萍  


